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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卓筱苓

電話：03-3322101~5576

電子信箱：1004745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府主管字第109009106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090091066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轉知行政院主計總處(以下簡稱主計總處)函以，有關因應

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實施常客優惠方案措施，機關

員工使用電子票證搭乘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（以下簡

稱臺北捷運）報支費用處理方式如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 

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主計總處109年4月14日主會財字第1091500103號函 辦

理。

二、機關如備有公務電子票證（如悠遊卡等）供員工使用，應

依所定使用機制辦理。

三、機關倘因公務需要，由員工使用個人電子票證搭乘臺北捷

運報支國內出差交通費或短程車資者，鑒於現行票價回饋

機制係以當月累積「搭乘次數」，於次月起依優惠比例回

饋現金至票證（10次以下無回饋），其搭乘次數之累積可

能主要來自於個人消費，在現行機制下員工搭乘後返回機

關報支時尚未能確知所獲優惠情形，倘要求於扣除回饋金

數額重新核算後再支付予同仁，將增加龐大行政作業成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21090033505

■■■■■■會計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4/15 15: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本，爰基於成本效益考量，機關員工使用個人電子票證搭

乘臺北捷運報支費用，按其搭乘時所使用票證之扣款金額

支付，無須核算扣減回饋金。

四、檢附前開主計總處原函1份。

正本：桃園市議會會計室、本府各一級機關、本市各區公所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

司、桃園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

40


